
石财字〔2021〕93 号

石城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有关行业部门：

根据《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和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

通知》(赣财扶指〔2020〕19 号)《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第二批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赣市财农字〔2021〕

31 号)《关于下达 2021 年省级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的通知》(赣市财农字〔2021〕57 号)《关于下达市级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蔬菜产业发展和市领导挂点帮

扶）的通知(赣市财农字〔2021〕82 号)》《关于下达 2021 年新

农村建设及村庄环境长效管护市级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赣市



财农字〔2021〕16 号）《关于下达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蔬

菜产业发展）资金的通知》（赣市财农字〔2021〕50 号）《关于

下达 2021 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扶持村级集

体经济）的通知》（赣市财乡财字〔2021〕1 号）以及县级资金

配套的有关要求，现将 2021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 8496 万元、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8113 万

元、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296.83 万元、县级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200 万元，共计 20105.83 万

元（其中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19109 万元）下达给你们（详

见附件），请你们加快项目推进进度，确保专款专用，充分发挥

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石城县 2021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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